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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发出

通知，于 2013年 5月 18日上午 9时采取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设计研究中心大楼六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人，代表股份 412,582,01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72%；其中，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

票的股东共计 1人，代表股份 197,2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

长倪林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杨震先生因出国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董事倪林先生代为出席并签署会议决

议等相关文件，其他董事、监事以及第四届董事会增补董事候选人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

师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修改提案的情况，也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认

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412,582,01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审议《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412,582,01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审议《公司 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412,582,01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4、审议《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412,582,01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5、审议《公司 201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412,582,01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6、审议《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412,582,01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7、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412,582,01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8、审议《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412,582,01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9、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412,582,01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0、审议《关于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412,582,01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1、审议《关于增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选举王安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 412,582,01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赵增耀先生、夏健先生和龚菊明先生向大会作了 2012 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全文内容于 2013年 4月 2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询。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上海方本（北京）律师事务所指派金春卿律师、居兆律师到现场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参会董事签字的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方本（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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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二〇一三年五

月十三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在公司设计研究中心大楼六楼会议室召

开。 会议应到会董事九名，实际到会董事八名，公司董事杨震先生因出国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董事倪林

先生代为出席并签署会议决议等相关文件，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倪林先生

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

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决议在公司 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顺利实施后，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条规定和公

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668,251 份调整为 1,

002,377份（具体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核准登记数量为准），期权行权价格由 6.05 元 / 股

调整为 3.90元 /股，调整明细表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供投资者查询。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上海方本（北京）律师事务所将对该事项发表法律意见，相关法律意见书另行公

告。

二、会议以赞成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分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决议将昆明分公司注册地址变更为昆明市西山区南亚风情第壹城南亚星河苑 C4 幢 2 单元 10 层

2-1006室；将广州分公司注册地址变更为广州市建设大马路 3 号党校大厦 4 楼；将大连分公司注册地址变

更为大连市西岗区新开路 99号珠江国际大厦 1807室。

三、会议以赞成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分公司负责人的议案》。

决议将济南分公司负责人调整为肖南；将呼和浩特分公司负责人调整为姜春海。

特此公告。

苏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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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

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条规定和公司 2012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在公司 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顺利实施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数量应由 668,251份调整为 1,002,377份，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6.05元 /股调整为 3.90元 /股。具体情况如下：

一、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实施情况简述

1、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介

2007年 12月 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

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2008年 7月 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对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修订；2008年 8月 27日， 公司 200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

以公司公告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日为基准，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 20 名激励对象共计

300万份股票期权，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14,100万股的 2.13%；行权价格为 32.53元。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激励

计划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金螳螂股票的权利。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

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5年。 自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授权日起满 12个月且 2008年年度报告公告后， 激励对象应在可行权日内按 30%:30%:40%的行权比

例分期逐年行权。

2、首期股票期权的授予

2008 年 8 月 2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授权日的议案》，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为 2008 年 8 月 28 日，并授予 20 名激励对象共

计 300万份股票期权。

3、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历次调整情况

2008年 9月 17日，公司发布关于《对股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 因激励对象高超一先生为非中

国国籍，无法开立 A股股东账户，其所获期权不具操作性，由公司取消高超一先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并予

以注销。

2009年 4月 2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

条规定和公司 200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292.5 万份

调整为 438.75万份，期权行权价格由 32.53元 /股调整为 21.55元 /股。

2009 年 8 月 1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王传义所获授公司股票期权

的议案》。 因王传义先生出现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的情况，取消其所获得股票期权 6.75万份，并予以注销。

2010年 4月 1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第一次会议决议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条规定和

公司 200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302.40 万份调整到

453.60万份，行权价格由 21.55元 /股调整为 14.10元 /股。

2011年 4月 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第五次会议决议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条规定和

公司 201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453.60 万份调整为

680.40万份，期权行权价格由 14.10元 /股调整为 9.27元 /股。

2012年 6月 1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

条规定和公司 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419.17 万

份调整为 628.76万份，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9.27元 /股调整为 6.05元 /股。

二、本次调整的原因

根据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 2013年 4月 22 日公司总股本

782,534,32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现金红利人民币 2.0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5股。

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条规定：“金螳螂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宜，股票期权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将做相应的调整，行

权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 ”

三、调整方法

1、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若发生派息的情形时，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为：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 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2、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若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的情形时，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方法为：

Q＝Q0×（1＋n），其中：Q0�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比率（即每股股

票经转增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3、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若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的情形时，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为：P＝P0÷（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比率，P 为调整后

的行权价格。

四、调整情况

根据上述调整依据及调整方法，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决议在公司 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顺利实施后，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条规定和公

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668,251 份调整为 1,

002,377份（具体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核准登记数量为准），期权行权价格由 6.05 元 / 股

调整为 3.90元 /股，具体情况如下表：

姓 名 职务

调整前

期权数量

调整数量

（

增加

）

调整后

期权数量

调整

原因

朱兴泉 副总经理

364,500 182,250 546,750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每

10

股转增

5

股

）

核心

（

骨干

）

业务人员

（

2

名

）

303,751 151,876 455,627

合计

-- 668,251 334,126 1,002,377 --

五、中介机构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上海方本（北京）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调整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法律意见，相关法律

意见书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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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公司于 2013年 4月 27日在《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第一、二两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召开时间：2013年 5月 20日（星期一）上午 9：30

3、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浙江荣盛控股集团大楼十二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5、主持人：董事长李水荣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共 6 人，代表股份 985,7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6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李水荣、李永庆、李彩娥、俞凤娣、郑植艺、高勇、俞毅、俞春萍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董事，其中高勇、俞毅、俞春萍为公司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获得表决权数

（

票

）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1

李水荣

985,700,000 100%

2

李永庆

985,700,000 100%

3

李彩娥

985,700,000 100%

4

俞凤娣

985,700,000 100%

5

郑植艺

985,700,000 100%

序号 独立董事候选人 获得表决权数

（

票

）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1

高勇

985,700,000 100%

2

俞毅

985,700,000 100%

3

俞春萍

985,700,000 100%

2、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李居兴、李国庆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监事候选人 获得表决权数

（

票

）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1

李居兴

985,700,000 100%

2

李国庆

985,700,000 1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85,7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韦少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5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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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荣盛石化”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5

月 11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董事会于 2013年 5月 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

召开，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8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8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水荣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内容摘要：选举李水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通过

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内容摘要：选举组成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简历见附件），具体组成情况如下：

1）选举俞春萍、李永庆、李彩娥、高勇、俞毅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俞春萍为主任委员。

2）选举高勇、李水荣、俞凤娣、俞春萍、俞毅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高勇为主任委员。

3）选举李水荣、李永庆、高勇、俞春萍、俞毅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李水荣为主任委员。

4）选举俞毅、李水荣、李彩娥、高勇、俞春萍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俞毅为主任委

员。

5）选举俞春萍、俞毅、李彩娥为公司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委员，其中俞春萍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内容摘要：聘任郭成越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至

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内容摘要：聘任寿柏春先生、俞凤娣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通过

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内容摘要：聘任李彩娥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内容摘要：聘任全卫英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

算，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内容摘要：聘任李居兴先生为公司内审部经理（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

算，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5月 20日

附件：简历

（1）李水荣先生：高级经济师、大专学历；曾获全国乡镇企业家、浙江省劳动模范、浙江省功勋民营企业

家、杭州市十大贡献企业家、萧山区“十一五”时期杰出工业企业家、2011中国民企年度人物等称号；历任荣

盛化纤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兼任杭州市萧山区人大常

委、中国化纤工业协会副会长、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实务导师等职；现任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本公司董事长。

李水荣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9,53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8.57%，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李永庆先生：初中学历；曾任荣盛化纤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工程部副经理、总经理助理；现任浙江荣

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本公司董事。

李永庆先生持有公司 1,430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29%，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水荣之堂

侄，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俞毅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5 年 8 月出生，1988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

世界经济系，获国际贸易专业学士学位，1991年 1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系。现为浙江

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浙江省“151 人才工程” 第二层次培养对象，浙江省

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国家级精品课程“国际贸易实务” 负责人，浙江工商大学教学名师，浙江省国际贸易学

会副会长，至今已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世界经济》、《财贸经济》、《国际贸易问题》、《经济理论与经

济管理》、《光明日报》等杂志发表论文 100余篇，多次获得商务部颁发的全国外经贸研究成果奖。

俞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4)高勇先生：1953年 7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邵阳二纺机厂助理工程师、北京工具研究

所副所长、北京工具工业公司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兼技术科长；纺织工业部装备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中

国纺织机械器材工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纺织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中

国纺织机械器材工业协会理事长。 现任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国际贸

易办公室主任、中国纺机独立董事。

高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5）俞春萍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65 年 7 月出生，1986 年 7 月毕业于浙江财政学校财

政专业，1993年 7月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 获得大学本科学历及学士学位。 1986 年 7 月 -1993

年 1月在金华财政学校任教，1993年 1月至今在浙江财经大学审计处从事内部审计工作。 2003 年 12 月获

得高级会计师职称。

俞春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6）郭成越先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天津石化公司涤纶厂技术科科长、翔鹭涤纶纺纤（厦门）

有限公司高级专员、荣盛化纤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公司监事；现任公司总经理。

郭成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7）寿柏春先生：大专学历；曾先后任职于浙江包装彩印厂、深圳利丰贸易进出口公司、嘉兴思达经贸

有限公司；曾任荣盛化纤集团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杭州荣盛化纤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兼杭州荣盛化纤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

寿柏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8）俞凤娣女士：大专学历；曾获杭州市劳动模范称号；历任绍兴县第一涤纶厂生技科技术员、绍兴市

第一化纤厂生技科科长、荣盛化纤集团有限公司假捻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任浙

江荣翔化纤有限公司总经理。

俞凤娣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9）李彩娥女士：高级经济师、本科学历；曾任荣盛化纤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裁；现任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李彩娥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水荣之妹妹，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10）全卫英女士：本科学历；曾任职于公司投资部、财务部，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全卫英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水荣之外甥女，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11）李居兴先生：高中学历，历任萧山市新湾镇党委书记、萧山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萧山市社会保障局

党委书记、局长、萧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党委书记、荣盛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顾问兼稽查部经理、浙

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稽查部经理，现任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公司监事会主席。

李居兴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水荣配偶之堂兄，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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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荣盛石化”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5

月 11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监事会于 2013年 5月 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

式召开，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的监事 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3人。

监事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居兴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内容摘要：选举李居兴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 自本次监事会通过之日

起计算，至本届监事会期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 5月 20日

附件：李居兴先生简历

李居兴先生：高中学历，历任萧山市新湾镇党委书记、萧山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萧山市社会保障局党委

书记、局长、萧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党委书记、荣盛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顾问兼稽查部经理、浙江荣

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稽查部经理，现任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公司监事会主席。

李居兴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水荣配偶之堂兄，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0676� � � �证券简称：*ST思达 公告编号：2013-31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2 年年报补充披露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咨询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zse.cn 上刊登了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

报问询函【2013】第 248号的要求，现对公司 2012年度报告及摘要补充披露如下：

一、公司在《2012年年度报告》第四节“董事会报告”第四项“资产、负债状况分析” 第 1 项“资产项目

重大变动情况”中的“投资性房地产”补充披露投资性房地产单项的详细情况：

投资性房地产主要是上海与深圳两家子公司对闲置厂房进行出租，根据会计准则要求，对固定资产中

的厂房重分类到投资性房地产中。 固该投资性房地产属于自建厂房出租部分

投资性房地产出租情况明细表：

性质 用途 交易价格 交易对手名称 公司关系

自建生产厂房 经营出租

909,000.00

深圳思达光电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租赁客户

自建生产厂房 经营出租

730,200.00

泰柏科触控技术

（

深圳

）

有限公司 租赁客户

自建生产厂房 经营出租

60,000.00

中国电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租赁客户

自建生产厂房 经营出租

437,500.00

上海茉织华印刷有限公司 租赁客户

自建生产厂房 经营出租

366,167.50

上海妤亦商贸有限公司 租赁客户

自建生产厂房 经营出租

58,333.33

上海精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客户

自建生产厂房 经营出租

66,247.50

美星隐形眼镜

(

上海

)

有限公司 租赁客户

二、公司在《2012年年度报告》第四节“董事会报告”第六项“投资状况分析” 项下“主要子公司、参股

子公司分析”补充披露上海英迈吉东影图像设备有限公司历史沿革及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上海东影于 2003年 2月 20日成立。 注册资本为 3520万元整。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金桥出口加工区桂桥路 1201号北侧单元（T52-1)。 经营期限：2003 年 2 月 20 日至 2023

年 2月 19日。 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为：生物医学工程、医疗器械、图像设备、安全检查检测装置（除专项审批

外）、自动化设备以及电子通讯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计算机软、硬件的

开发、设计、生产、销售、系统集成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自有机械设备的租赁，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公司持有注册号为 310115000740628 的营业执照，2008 年经过年检，

持有证号 310115747296284的税务登记证。

（一）上海东影历史沿革：

1、上海东影于 2003年 2月 20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公司设立登记时，其注册资本为 2360万元人民币，

各股东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性质 出资额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思达高科 法人

2040

万 货币

（

人民币

）

86.44%

罗立民 自然人

320

万 货币

（

人民币

）

13.56%

根据上海汇中伟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汇伟会司验（2003）第 30-137 号）：截至 2003

年 2月 13�日止， 上海东影收到法人股东思达高科缴纳的注册资本 2040万元及自然人股东罗立民缴纳的

注册资本 320万元。

2、2003年 7月 10日增加注册资本 1160万元。

2003年 7月 10 日，上海东影召开第八次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增加公司注册资金 1160 万元整，由王国

岭以其拥有的专利、专有技术的无形资产和货币出资。 无形资产的出资经上海青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并出具《专利、专有技术等无形资产评估报告》（编号为沪青诚资估字（2003）第 150 号），评估价值

为 1015.2万元。 2003年 7月 10日，上海东影三方出资人（思达高科、罗立民、王国岭）出具《无形资产价值

确认协议》，确认王国岭出资的无形资产价值为 900 万元。 2003 年 7 月 24 日，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出具中天华正（京）验（2003）011 号《验资报告》：截止 2003 年 7 月 22 日，王国岭无形资产出资

900万元、货币出资 260万元合计出资 1160万元已缴足。 变更后上海东影注册资本为 3520万元。 本次变更

后各股东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性质 出资额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思达高科 法人

2040

万 货币

（

人民币

）

58%

罗立民 自然人

320

万 货币

（

人民币

）

9%

王国岭 自然人

1160

万

货币

260

万元

（

人民币

）

无形资产

900

万元

（

人民币

）

33%

2003年 9月 4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核准了本次增资。

3、2003年 12月 23日申请延长营业执照有效期。

2003 年 12 月 23 日，上海东影向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申请报告》，就公司于 2003 年 7 月进行

增资，其中入股的高新技术成果正在办理成果转化认定工作，因手续复杂，在原核定的六个月期限内不能完

成，上海东影申请延长营业执照有效期一年，即从 2004年 2月 19日至 2005 年 2 月 18 日。 2003 年 12 月 24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核准了本次变更申请。

4、2004年 8月 10日增加公司经营范围。

2004年 8月 10日，上海东影形成股东会决议：在原经营范围内增加：计算机软硬件开发、设计、生产、销

售、系统集成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经营范围变更后为：生物医学工程、医疗器械、图像设备、安全检查检测

装置（除专项审批外）、自动化设备及电子通讯产品的研究开发和销售、技术转让、中介和咨询。计算机软硬

件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系统集成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以工商局核准为准）。2004年 8月 26日，上海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核准了本次变更登记。

5、2005年 2月 16日变更无形资产内容。

2005年 2月 16日，上海东影召开第十二次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变更无形资产内容。 原无形资产包括：

（1）专有技术：Angelplan-2000γ基于钴 60三维适形放射治疗系统；（2）实用新型专利：三维立体可移动式

治疗床（专利号：ZL� 02� 2� 18355.8）；智能数码锁（专利号：ZL� 01� 2� 34399.4）；智能数码锁（专利号：ZL� 01�

2� 34398.6）；智能数码锁（专利号：ZL� 01� 2� 34232.7;）编码电磁锁（专利号：ZL� 00� 2� 37358.0)。 现将原无形

资产变更为：（1）angelplan2000�体部立体定向适形放疗计划系统（项目编号：20050001）；（2）EI-10080 型

多能量 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系统（项目编号：20050002）。2005年 3月 17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

区分局核准了本次变更。

6、2006年 2月 15日增加公司经营范围。

2006年 2月 15日，上海东影召开第十八次股东会议，形成决议：增加公司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和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经营范围变更后为：生物医学工程、医疗器械、图像设备、安全检查检测装置（除专项审批外）、

自动化设备以及电子通讯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

设计、生产、销售、系统集成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以及从事货物和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 2006年 3月 21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核准了本次变更登记。

7、2006年 9月 26日增加公司经营范围。

2006年 9月 26日，上海东影召开第二次股东会议，形成决议：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经营租赁。 经营范围

变更后为：生物医学工程、医疗器械、图像设备、安全检查检测装置（除专项审批外）、自动化设备以及电子

通讯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经营租赁及相关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设计、生

产、销售、系统集成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2006年 11月 4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核准了本次变更登记。

8、2007年 7月 5日股权转让。

2007年 7月 5日， 上海东影召开股东大会， 形成决议： 同意股东王国岭将其所持上海东影 7%的股权

（原出资额 246.4万元）无偿转让给思达高科；同意股东罗立民将其所持上海东影 5%的股权（原出资额 176

万元）无偿转让给思达高科。 股权转让后，上海东影股东持股情况变更如下：

股东名称 性质 出资额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思达高科 法人

2464

万 货币

（

人民币

）

70%

罗立民 自然人

140.8

万 货币

（

人民币

）

4%

王国岭 自然人

915.2

万

货币

15.2

万元

（

人民币

）

无形资产

900

万元

（

人民币

）

26%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核准了本次变更。

9、2010年 1月 26日股权转让

2010年 1 月 26 日，王国岭、王满仓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王国岭将其在上海东影 12%的股

份无偿转让给受让方。 同日，王国岭、罗立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王国岭将其在上海东影 8%的

股份无偿转让给罗立民。 本次股权转让后，上海东影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性质 出资额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思达高科 法人

2464

万 货币

（

人民币

）

70%

王满仓 自然人

422.4

万 货币

（

人民币

）

12%

罗立民 自然人

422.4

万 货币

（

人民币

）

12%

王国岭 自然人

211.2

万 货币和无形资产

6%

上海东影公司主营产品是安检相关产品，在过去近 5年时间一直保持着每年 1 个亿左右的销售收入水

平，在 2010 年由于上海世博会的大订单创造了公司历史上业绩最辉煌的一年，但在 2011 年以后由于市场

竞争环境恶劣、公司内部管理不力等原因，一直在走下坡路。 2012年底管理层对该子公司进行了彻底改革，

包括上述一系列管理措施，力争 2013年可以扭亏为盈，使该公司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二）近三年的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1、数据明细

项目

2010.12.31 2011.12.31 2012.12.31

货币资金

913.34 1,650.46 2,641.42

应收账款

8,453.71 4,052.87 4,545.14

预付款项

923.23 844.52 271.14

其他应收款

1,024.08 1,057.41 1,519.67

存 货

6,894.68 8,060.74 5,980.43

流动负债

11,262.86 10,482.54 19,069.53

非流动负债

1,526.20 842.00 842.00

负债合计

12,789.06 11,324.54 19,911.53

实收资本

3,520.00 3,520.00 3,520.00

资本公积

52.32 49.72 52.32

盈余公积

1,377.17 1,397.07 1,397.07

未分配利润

9,268.00 9,331.76 3,539.6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217.49 14,298.55 8,509.02

资产总计

27,006.55 25,623.09 28,420.55

长期股权投资

0.00 0.00 20.78

固定资产

272.67 5,662.77 5,987.60

固定资产清理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4,261.82 4,056.70 3,829.33

2、经营成果（单位：万元）

项 目

2010

年度

2011

年度

2012

年度

销售收入

21,060.89 10,252.79 8,421.35

销售成本及税金附加

12,020.59 5,667.63 6,177.97

销售费用

1,378.33 1,307.07 2,014.51

管理费用

1,932.05 2,486.02 3,641.01

财务费用

262.85 646.71 606.65

净利润

4,673.26 83.66 -5,438.64

三、公司在《2012 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中“审计报告” 第七项“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

释”第 8小项第（2）节“存货跌价准备”补充披露存货大额转销的原因及该会计处理的合规性、合理性：

说明：因政府规划使得母公司生产搬迁，公司对整体资产进行了清理，处置了大量闲置、破旧物资及呆

滞存货，由于呆滞存货在本报告期以前年度计提了大额减值，在本年处置时，形成了存货减值准备的转销，

我公司对存货减值准备完全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了相应的会计处理，我公司认为对其会计处

理是合规、合理的。

四、公司在修订后的《2012 年年度报告》第四节“董事会报告” 第二项“主营业务分析”“概述” 项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降” 、第 6 小项“现金流” 及《2012 年年度报告摘要》第 3 项“管理

层讨论与分析”第（四）项“主营业务分析”下“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降”补充披露：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2年度发生数为 5951389.03元，比上年数下降 30.91%� ，主要原因：经

营活动现金流出较流入大。

五、公司在修订后的《2012 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中“审计报告” 第七项“合并财务报表主

要项目注释” 第 6 项“其他应收款” 第（2）项“本报告期转回或收回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中“期末单项金

额重大或虽不重大但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其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补充披露：

冷氏五金公司：账面余额：315,782.28、坏账准备：315,782.28、计提比例：100%，计提理由：账龄较长，收回

风险较大，全额计提坏账。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5月 21日

2013年 5 月 21日 星期二

B16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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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润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通润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股份公司 " 或 " 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4

月 17日发出会议通知，2013年 5月 20日上午 9：30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表共计 4名，代表公司股份 17,037.60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10%。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柳振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

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和见证律师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董事会提交的议案，并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公司 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17037.60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弃权票 0股。

2、审议通过《公司 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17037.60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弃权票 0股。

3、审议通过《公司 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1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17037.60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弃权票 0股。

4、审议通过《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7037.60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弃权票 0股。

5、审议通过《公司 2012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17037.60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弃权票 0股。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7037.60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弃权票 0股。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通润进出口有限公司、常熟市通润

包装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产品买卖框架性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38.40 万股（关联股东常熟市千斤顶厂、美国 TORIN� JACKS,INC.、常熟市新观念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弃权票 0股。

上述 1-6项议案内容及独立董事 2012年度述职报告登载于 2013 年 4 月 17 日巨潮资讯网（www.cn-

info.com.cn）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议案 7具体内

容详见 2012年 12月 21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和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指派秦伟律师、 刘文娟律师到会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通润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通润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江苏通润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5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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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 5�月 18�日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青龙东路 639号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金锡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3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98,473,5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61.55%� ；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8,473,500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 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8,473,500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 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8,473,500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 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98,473,500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 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98,473,500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 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8,473,500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 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98,473,500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 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

表决结果：98,473,500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 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8,473,500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 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金牌律师事务所

（二）鉴证律师：马东方、孙激

（三）结论意见：

江苏金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会议，认为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江苏金牌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